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终止的专

项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深圳市

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星”、“公司”或“发行人”）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深圳新星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

投项目终止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13 号文核准，深圳市新星轻合

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为 29.93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598,600,000.00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47,018,905.66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551,581,094.34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8 月 1 日

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

[2017]15377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发行名称 2017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总额 59,860.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5,158.11 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7 年 8 月 1 日 



（二）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

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人民币595,000,000.00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5,000,0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9,460,500.00元（含税）后的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85,539,500.00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2020年8月19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含税金额）12,077,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2,923,000.00元。上述

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20]34187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发行名称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募集资金总额 59,5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8,292.30 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0 年 8 月 19 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2026年3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承诺投

资额 

累计投入

金额 

累计完成

投入比例
(%) 

募集资金余

额（含利

息） 

铝钛硼（碳）轻合金

系列技改项目 
 13,270.00  6,252.35  6,252.35  100.00  - 

全南生产基地氟盐

项目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100.00  317.64 

全 南 生 产 基 地

KAlF4 节能新材料

及钛基系列产品生

产项目 

 14,888.11  498.86  498.86  100.00  - 

洛阳  3 万吨/年铝

晶粒细化剂生产线

建设项目 

 - 
 7,017.65  7,184.22  102.37  - 

年产 1.5 万吨六氟

磷酸锂建设项目三

期 

 -  14,839.95 
 

11,994.64 
 80.83  2,878.29 

合计  55,158.11  55,608.81 
 

52,930.07 
 95.18  3,195.93 



注 1：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2018 年 11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主体

的议案》，公司拟将原项目“铝钛硼（碳）轻合金系列技改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7,151.42 
万元（含利息 133.77 万元）及其以后产生的利息收入变更用于新项目“洛阳 3 万吨/年铝

晶粒细化剂生产线建设项目”，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

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新星”）。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注 2：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9 日、2023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全南生产基地 KAlF4 节能新材料及

钛基系列产品生产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4,819.48 万元（最终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际结转当日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全部资金余额为准）变更用于新项目“松岩新

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新项目的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不变。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额 

累计投入金

额 

累计完成投入

比例(%) 
募集资金余额

（含利息） 

年产 3 万吨铝中

间合金项目 
18,792.30 11,314.29 60.21 7,572.99 

年产 10 万吨颗粒

精炼剂项目 
20,000.00 3,384.30 16.92 16,659.83 

工程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10,000.00 - - 10,010.44 

补充流动资金 9,500.00 9,506.82 100.07 - 
合计 58,292.30 24,205.41 41.52 34,243.26 

注：“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已建设完成，于 2022 年 7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全南生产基地氟盐项目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全南生产基地氟盐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

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27,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5,01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982 万元，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7,000 万元。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募集

资金余额（含利息）317.64 万元。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具体情况

如下： 

结项名称 全南生产基地氟盐项目 
结项时间 2018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27,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27,000.00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317.64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应金额 □√补流，317.64 万元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及使用计划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账后，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全南生产基地氟盐项目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有资金投入 27,000 万元。该项目募集资金置换后，剩余募

集资金及利息一直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鉴于该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并于 2018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17.64 万元（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二）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年产3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实施主体为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新星”），项目总投资20,00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004.57万元，其他基本建设费用777.86万元，工程预备费1,177.57万元，流动资

金2,000.00万元。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18,792.30万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项目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1,314.29万元，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7,572.99万元。本次

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具体情况如下： 

结项名称 年产 3 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 
结项时间 2022 年 7 月 30 日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18,792.30 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11,314.29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7,572.99 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应金额 □√补流，7,572.99 万元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及使用计划 

2022年7月，项目完成了年产3万吨铝中间合金生产线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公司在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到账前，使用自有资金投入了部分生产厂房建

设；同时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贯彻节本增效的方针，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对募投项目所需的设备购置方案及工程建设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本着节约和

合理利用的原则，部分生产线设备采用公司原有铝晶粒细化剂设备（与铝中间合

金设备可以通用），合理降低了设备采购金额，节约了部分工程费用，使得募投

项目实际支出小于计划支出。 

鉴于“年产3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该募投

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7,572.99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的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公司将在

2026年5月20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终止的议案》前，

将该募投项目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7,5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四、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募投项目投资背景 

因新能源汽车行业爆发式增长带动上游原材料六氟磷酸锂需求旺盛，市场前

景广阔；且六氟磷酸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可以直接用于产业链关键环节氟盐

的生产，单吨氟盐成本可降低约 5,000 元，能够发挥公司产业链协同优势。基于

前述考虑，公司于 2023 年 2 月将原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全南生产基地

KAlF4 节能新材料及钛基系列产品生产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4,839.95

万元变更为“年产 1.5 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将“年产 1.5 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由 2024 年 3 月延期至 2026 年 4 月。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 2023 年 3 月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建设。但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行业环境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建设进度有所放缓。主要

原因如下： 



1、行业供需失衡加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2023 年至 2025 年 1-9 月期间，受市场需求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

影响，六氟磷酸锂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并长期处于低位区间。市场均价由 2023 年

2 月变更项目时的 20.75 万元/吨，下降至 2025 年 7 月的 4.93 万元/吨，累计跌幅

高达 76%，且持续处于低位区间。价格的持续低迷导致行业整体盈利空间受到严

重挤压。 

2、既有产线经营不及预期，公司面临较大经营压力 

受上述市场环境冲击，公司已有的六氟磷酸锂项目中试线、一期、二期生产

线产品经营情况出现严重下滑。六氟磷酸锂销售收入从 2023 年度的 26,235.80 万

元下降至 2024 年度的 9,433.66 万元，对应毛利额由盈转亏，从 2022 年的盈利

7,360.15 万元下滑至 2024 年亏损 4,234.82 万元。 

同时，公司整体经营亦承受较大压力。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受六氟磷酸

锂行业市场波动影响，公司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808.43 万

元、-14,143.00 万元及-29,117.30 万元，亏损额逐年扩大。 

3、基于审慎原则暂缓投入，控制投资风险 

为应对市场环境，控制经营风险，避免在市场价格持续低迷期投入额外资本

支出造成更大亏损，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与高效使用，公司经审慎评估，决定暂

缓该募投项目三期剩余仪器仪表的采购与安装工作。因此，该项目整体建设进度

较原计划有所放缓。 

4、项目已于近期并建设完成 

2025 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六氟磷酸锂行业产能出清及下游重卡和储能市

场需求的强劲复苏，产品价格逐步回升。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启动该募投项目剩

余仪器仪表的采购与安装工作。 

综上，由于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历了行业低谷期的暂缓阶段，整体建设周期

长于原计划。截至目前，该项目己完成生产线设备、仪器仪表等相关安装与调试，

将于 2026 年 4 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四）延期项目当前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该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次延期是基于审慎

性原则，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及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作出的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

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会对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原因和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一）年产 10 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年产 10 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洛阳新星，该项目实

施内容为新建厂房，建设年产能达 10 万吨的颗粒精炼剂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23,327.51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项目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 3,384.3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6,659.83 万元。 

2、募投项目拟终止的原因 

“年产 10 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已建成年产 3 万吨的颗粒精炼剂生产线，并

进行了产品市场推广。颗粒精炼剂主要应用于铝加工过程中，能够有效去除铝熔

体中氢、金属杂质、氧化物及其它氧化物夹杂等，使铝液更纯净，并具有清渣的

作用。2021 年底“年产 10 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达产 3 万吨后，一方面，公司积

极拓展相关产品下游客户市场，并在 3 万吨颗粒精炼剂产能建成后运营的第 1 年

（2022 年度）实现对外销售 6,393.53 吨，对应销售收入 2,016.63 万元，初期市

场推广取得一定成效；另一方面，随着颗粒精炼剂行业生产企业投产产能增加，

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面临更大的盈利压力。受行业竞争加剧影响，公司已建成的

3 万吨颗粒精炼剂生产线产品市场推广进度缓慢，销量情况未达预期。基于前述

变化，公司主动放缓了该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对于已投产的 3 万吨颗粒精

炼剂产能，公司积极采取市场应对措施，保证产品的正常生产销售。 

公司经过进一步考察发现，产品下游应用市场推广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成效。

若按原计划继续投入募投项目剩余 7 万吨产能，项目将面临产能利用率不足、低

价竞争的风险，将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基于项目市场推广和实际投入情况考虑，为应对市场波动，控制经营风险，

避免投入额外资本支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经审慎评估，决定终止该

募投项目剩余 7 万吨颗粒精炼剂产能相关投资。 

3、后续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年产 10 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终止后，公司将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

金及其利息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集中管理，未来公司将在确保募集资金

使用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未来业务发展战略及资本性支出规划情况，将前述募

集资金用于投资新项目或补充流动资金等，并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实施内容为新建工程研发大楼，

建设机械设备研发中心、电气设备研发中心、材料研发中心、分析测试中心、院

士工作站等平台，进行高端铝晶粒细化剂、铝中间合金、节能新材料、石油催化

剂载体材料等产品的研发。项目总投资 1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余额（含利

息）为 10,010.44 万元。 

2、募投项目拟终止的原因 

“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整体投资和建设规划是基于立项时公司所面临

的现有研发场地严重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公司现有材料及机电设备研发场地需求

的现实情况。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调研与论证工作。

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的产业布局、经营战略及市场环境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原募投项目拟解决的“研发场地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已得到缓解。经审慎评估，

公司认为继续实施该项目的必要性低，继续投入将不利于募集资金的高效使用。 

（1）公司经营战略调整，已完成产业布局优化 

为降低管理和运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公司于 2022 年完成了深圳厂区铝

晶粒细化剂产能向子公司洛阳新星的转移。至此，公司形成了河南洛阳“铝加工



合金材料”和江西赣州“氟化工材料”的双基地产业布局。产能转移完成后，深圳

厂区原有的分析检测中心、机械设备加工中心、电气设备研发中心以及部分生产

线，经技术改造后已能够满足新产品的研发与中试需要。 

（2）子公司已建成完善的研发平台，可充分支撑现有业务需求 

目前，公司两大生产基地的子公司均已建成功能完备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子公司松岩新能源已建成包括江西省氟精细化工技术创新中心、江西省企业

技术中心、赣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赣州市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等在内的多个省市级

科研平台。工程研发中心拥有研发场地 5,546 ㎡，其中研发办公楼 1,695 ㎡、研

发实验楼 584 ㎡、中试试验车间 3,267 ㎡，并配置了 X 射线衍射仪、X 射线荧光

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等先进科研仪器设备，为氟化工材料的研发

提供了坚实支撑。 

子公司洛阳新星已建成包括河南省铝基轻合金冶金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洛阳市轻合金冶金辅料企业研发中心、洛阳市企业技术中

心等在内的多个省市级研发平台。拥有研发场地 1,100 ㎡，配置了 X 荧光分析

仪、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ONH 分析仪、金相显微镜、真空感应炉等先进科

研仪器 33 台套，能够满足公司当前“铝加工合金材料”相关的研发需要。 

综上，子公司现有研发平台已能充分覆盖公司主营业务的技术研发需求，继

续在深圳厂区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化利用。 

（3）行业下行背景下，审慎使用募集资金 

近年来，受行业周期波动影响，公司所处市场环境承压下行，公司经营面临

较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公司对新增资本支出持审慎态度。虽然公司一直在积极

寻找新的募投项目，但基于当前经营状况及行业下行压力，尚未确定合适的新项

目。终止“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暂时留存在专户，有利于保障资

金安全，待后续市场环境好转且有明确投资方向时再做决策。 

综上所述，鉴于公司产业布局已调整到位、子公司现有研发平台已能满足业

务需求、深圳厂区已具备替代能力，以及当前行业环境下的审慎考量，继续实施

“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必要性低，且不利于募集资金的高效使用。因此，公



司拟终止该募投项目 

3、后续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后，公司将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其

利息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集中管理，未来公司将在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

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未来业务发展战略及资本性支出规划情况，将前述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新项目或补充流动资金等，并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益。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一定

程度上满足公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

财务费用。 

本次对“年产 1.5 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延期是基于审慎性原则，结

合市场环境变化及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作出的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会对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终止“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公司根据产业布局调整、现有研发资源

情况等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影响公司现有的研发能力和正常生产经营；本次终

止“年产 10 万吨颗粒精炼剂项目”的剩余产能建设，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

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已建成的 3 万吨颗粒精炼剂产能将继续正常运营，不

会影响公司现有的业务布局和生产经营。终止剩余产能的建设有助于公司聚焦资

源，避免无效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合法、有效和安全地使用。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终止的议案》。议案尚需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终止的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的情况，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部

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终止事项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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